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总结报告书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得医疗”、“上市公司”、

“发行人”或“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广发证券”）担任迈得医疗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负责迈得医疗上市后的持续督导

工作，持续督导期间为 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述持续督导期限已届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迈得医疗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保荐机构将对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一）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二）本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

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三）本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主要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 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本项目保荐代表人 李晓芳、王振华 

联系电话 020-66338888 

三、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88310 

注册地址 玉环市沙门镇滨港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 林军华 

董事会秘书 林栋 

联系电话 0576-87356888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9 年 12 月 3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保荐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恪守业务规范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对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进行尽

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监会注册相关工作，组织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对上海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反馈答复，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进行

专业沟通；按照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推荐股票上市相关文件，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最终顺利完成对公司的保荐工作。 

（二）持续督导阶段 



迈得医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保荐机构针对公司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

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了以下相关工作：督导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关注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督导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

信息披露相关文件，督导上市公司合规使用与存放募集资金；持续关注上市公司

相关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督导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

合规性的制度；定期对上市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以及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专项现场检查，并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定期跟踪报告、现场检查

报告等相关文件。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募投项目延期 

202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

“医用耗材智能装备建设项目”、“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调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就此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募投项目延

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邱昱坤先生任职于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慧科（台州）智能系

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科智能”）。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签署《关于慧

科（台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慧科智能 69%的股权以

30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邱昱坤、张志杰、张玉宝。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慧科智能的股权，导致邱昱坤先生不再任职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

司，不再被认定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与慧科智能管理层协商一致，由慧科智能将其持有的与 GMP 数据管理

平台相关的软件著作权《设备管理系统 V3.0》《设备维保与管理系统 V2.0》《生

产管理追溯系统 V1.0》《GMP 数据管理系统 V1.0》和《视觉图像人工检测系统



V1.0》无偿转让给公司。此外，公司决定由核心技术人员郑龙先生负责 GMP 数

据管理平台的推进工作，郑龙先生作为“GMP 数据平台基础数据系统整体架构

的搭建”项目的核心人员之一，具备医用耗材生产技术和自动化智能技术复合背

景，能够胜任公司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开发。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科学的研发体系，并培养了一支年

轻高效、有奋斗精神和创造力的研发、运营团队，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并最终形成

集体成果，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

队持续投入对公司产品与技术的研发工作，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

足，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保荐机构对上述核心技术人员离职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核查

意见。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发行人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会计师、评估师及律师提供

发行所需的文件材料，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

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按时参加保荐机构组织的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培

训；全面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对于

重要事项，发行人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应保荐机构的

要求提供相关文件。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保荐机构尽职推荐、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聘请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能够

尽职开展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出具相关报告，提供

专业、独立的意见和建议，并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核查工作及持续督导相

关工作。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在持续督导期间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

法公开对外发布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事项。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前述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发行人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保荐机构将对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十、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